
 

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公务接待管理办法 
（2019 年第 9 次院长办公会修订）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公务接待管理，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和中共中央、国

务院《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湖北省

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办法》（鄂办发〔2014〕1 号）和十堰市其它有关制度，结

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公务，是指出席会议、考察调研、执行任务、学习交流、检

查指导、请示汇报工作等公务活动。 

第三条 接待原则 

1．严格管理原则。严格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廉政建设的有关规定，本

着有利工作、杜绝浪费、勤俭节约、热情周到的原则，切实做好公务接待工作。 

2．谁接待、谁负责原则。根据宾客职级、来校目的等情况，按照统一标准、对口

接待、分工负责的原则，做好公务接待工作。接待费用从接待专项经费或本部门经费

列支。 

3．预审报批原则。校级接待由书记、校长或分管领导审批，部门和二级学院接待

由分管领导或本部门负责人审批。特殊情况事前未报审批的，事后应及时补办手续。 

4．从简节约原则。所有公务接待活动和标准严格按照国家和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不得擅自提高接待标准。做到力求从简，不搞层层陪同。 

第四条  学校公务接待由学校办公室归口管理。一般的公务接待，由各部门（学

院）自行安排；重要的和需要校领导参加的公务接待，接待部门应及时报学校办公室，

以便衔接和安排；涉外宾客接待活动，严格按照国家外交部礼宾司有关礼仪规定，严

格遵守外事纪律。 

第五条 接待要求及标准 

1．用餐 

（1）严格执行“午餐不饮酒、就餐不供烟、同城不请吃”等专项规定； 

（2）一般定点在校内食堂或指定酒店用餐，特殊情况报院领导批准另行确定。不

得在会所、高档消费场所和有关规定禁止的场所消费； 

（3）严格控制陪餐人数。宾客 10 人及以下陪客人数不得超过 3 人；宾客 10 人以

上陪餐人数不得超过来宾人数的三分之一； 

（4）校内就餐一般实行分餐制，标准为每人不超过 50 元；确实需要安排桌餐的，

标准为每人不超过 90 元（晚餐酌情备酒，不提供香烟和高档酒水）。 

2．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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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校原则上不安排来宾住宿。校办和相关对口部门可提供相关咨询和订房服务； 

（2）特殊情况需要由学校安排的，按照相关标准就近、节约、合规原则安排。 

3．用车 

（1）学院原则上不安排车辆接送来宾和在十堰用车； 

（2）确实需用车辆的按《十堰市市级党政机关租用社会车辆管理办法》执行； 

（3）校内的检查、参观、展览、公益活动等由校办公室统筹协调安排。 

第六条 会议接待 

1．学校和相关部门（学院）举办、承办和协办的各类会议，应制订包括费用在内

的详细会议方案，会议的举行按方案进行； 

2．学校层级的会议由校办综合协调，业务部门（学院）具体负责接待；部门（学

院）举办、承办和协办的各类会议应提前向学校报批。 

第七条  核销 

1．公务接待实行一事（餐）一单一核销。接待活动结束后承办单位应及时到财务

部门办理核（报）销手续；核销时，应附审核通过的会议方案、相关记录和其它规定

的票据； 

2．公务用餐核（报）销时，主要陪餐人员应在酒店提供的账单上写明具体的接待

对象（单位、姓名、职务和公务活动项目）、人数、陪餐人员的姓名、就餐金额并签署

姓名。 

第八条 其它事项 

1．学校内部各部门（学院）之间、校内活动不得公款宴请； 

2．各部门（学院）在公务活动中不得以各种名义和理由使用公款互赠礼品； 

3．各级领导及负责接待的人员要严格执行接待规定，妥善处理和协调各方面的关

系，不得违反相关规定，不得擅自提高接待标准、扩大接待范围。 

第九条  未尽事宜，按相关法规、制度和规定执行。相关制度和规定有变更的，

从其规定。 

第十条  本规定自发文之日起执行，由学校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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